
附件4

易门县医疗保障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推动驻村工作队、湖泊革命工作队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的工作方案》（玉办通〔2021〕48号）文件规定：“市县两级派驻的工作队员，按规定可参照差旅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按照实际驻村天数报销补助。”《易门县党政机关公务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易财字〔2025〕17号）文件规定：“赴县内出差的，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医疗保障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玉溪现场办公会精神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优化驻村工作机制，强化驻村工作队日常管理，加强关爱激励和服务保障，提升驻村工作队工作效能，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纪律严明、管理严格、作风优良的乡村振兴工作和“湖泊革命”铁军，为全面实施三大核心战略，推动玉溪“一极两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五、项目实施内容

驻村工作队员派驻期间原有人事关系、各项福利待遇不变。派驻的工作队员，按规定可参照差旅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按照实际驻村天数报销补助。派往艰苦边远地区的，可参照所在地区同类同级人员的地区性津贴标准给予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预算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推动驻村工作队、湖泊革命工作队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的工作方案》（玉办通〔2021〕48号）文件和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为推动乡村发展，我单位需选派1名工作人员驻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根据补助标准发放生活补贴，保障工作人员生活支出。我单位与工作队所在村（社区）实行责任捆绑，从严落实支持保障和跟踪管理责任。我单位把驻村工作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途径，按规定将驻村工作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明确1名分管领导和责任科室专门负责帮扶工作，每年专题研究驻村帮扶工作不少于2次，每季度到村开展工作不少于1次，为工作队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及时了解驻村工作情况、思想动态，帮助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促进工作，激励担当作为。对生活困难或突发变故的，派出人员将会及时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我部门驻村工作队员管理，更好地发挥驻村工作队生力军作用，确保驻村工作队在推进易门乡村振兴、深化湖泊保护治理、建设“一极两区”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努力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